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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宣传保健品功效遭投诉

第四章 食品生产经营

第七十四条 国家对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
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
行严格监督管理。

第七十五条 保健食品声
称保健功能，应当具有科学依
据，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
性或者慢性危害。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允许保
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由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
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家中
医药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应当包
括原料名称、用量及其对应的功
效；列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原
料只能用于保健食品生产，不得
用于其他食品生产。

第七十六条 使用保健食

品原料目录以外原料的保健食
品和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
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注册。但是，首次进口的保健
食品中属于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等营养物质的，应当报国务院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其
他保健食品应当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备案。

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是出
口国（地区）主管部门准许上市
销售的产品。

第七十七条 依法应当注
册的保健食品，注册时应当提
交保健食品的研发报告、产品
配方、生产工艺、安全性和保健
功能评价、标签、说明书等材料
及样品，并提供相关证明文
件。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经组织技术审评，对符合
安全和功能声称要求的，准予

注册；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注
册并书面说明理由。对使用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外原料的保
健食品作出准予注册决定的，
应当及时将该原料纳入保健食
品原料目录。

依法应当备案的保健食
品，备案时应当提交产品配方、
生产工艺、标签、说明书以及表
明产品安全性和保健功能的材
料。

第七十八条 保健食品的
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
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
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
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
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
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典型案例

政策法规

提子，也叫美国葡萄，因
其有果脆个大、甜酸适口、极
耐贮运、品质佳等优点，被称
为“葡萄之王”。但对于提子
的选购很多人并不在行，这
里教大家几个挑选提子的小
技巧。

看茎的颜色：新鲜提子
茎是青色的，皮是粉红色
的。存放越久，茎越枯黄、皮
越红。

看皮的颜色：如果发现
一串提子的多颗果粒上有白
点，那么可以断定这串提子
不太新鲜。

看外形手感：品质好的
提子，果形一致，大小均匀，
整挂无散粒，拿在手里较硬。

尝最底下果实：挑选提
子葡萄之类的水果，可拎起
尝最底下一个果实，如果甜，
这一串一般都是甜的。（辑）

会长大的黄瓜
买回的黄瓜放一晚上，

第二天又“长”大了，这肯定
是使用过激素膨大剂。

太浅的绿叶菜
大棚内的蔬菜远比直接

光照作用下生长的好看诱
人，叶子颜色浅，但营养成分
肯定没法跟自然生长的应季
蔬菜比。所以买绿叶菜要挑
深色的。

太硬的西红柿
越硬的西红柿植物激素

使用越多，最好不要买，或者
买回来别马上吃。放两三天
延续一下成熟期，等它自然
变软，这时不利于健康的催
红素已得到释放。另外，外
红瓤绿的西红柿可能与催熟
剂有关。

清洗过的蔬菜
现在的市场上很难看到

带泥的萝卜、藕了。商贩们
直言不讳：“太脏的菜没人稀
罕。”洗过的菜不是有农药问
题，而是有细菌，而细菌可是
不管盐泡还是水焯，都很难
去除的。

闻起来有异味
不同于香菜、茴香等本

身就是有气味的蔬菜，有些
蔬菜由于农药残留多，或使
用了劣质农药会有很刺鼻的
异味，买之前可以先拿起来
闻一闻。

有裂心的萝卜
有裂心的萝卜或瓜类最

好别吃，很可能是遭受过严重
的虫害，也有可能是因人为的
非正常种植过程造成的。（辑）

如何挑选红提子？

选购蔬菜时须注意什么选购蔬菜时须注意什么？？

消费者张先生在某超市购
买的谷物粉，因发现食品标签上
有中药材何首乌成分引发消费
纠纷。他说，在超市买的谷物粉
里被添加了中药材何首乌，超市
销售人员说何首乌健脑，而他向
专业人士咨询得知，何首乌不能
在食品里添加。

食品中被添加何首
乌 结账时多收钱

张先生介绍，7月份，他在家
附近某超市购买了4份五谷磨
房谷物粉，促销员推荐商品时宣
称，谷物粉中加入何首乌喝了后
可健脑、益肾。

“当时孩子在车库里的车上
等我，我着急下楼，交给促销员
1000块钱，让她帮忙结账。”张先
生说，促销员将谷物粉拿下来
时，他发现找回的零钱和小票上
的金额对不上。

“小票上写着878.4元，促销
员少找我40块钱。”张先生说，
经询问得知，促销员多收的40
块钱是何首乌的费用，他对此不
认同，要求促销员提供何首乌的
购物凭据。

“促销员说过几天可以过来
取小票，她在食品标签上手写了

‘共肆拾’字样，并在标签上注明
含有何首乌。”张先生说。

张先生称，事后，他咨询了

做医生的朋友后得知，谷物粉中
添加的何首乌是中药材，未按照
医嘱，乱添加容易吃出问题。

发现上述问题后，张先生找
到超市客服部门，提出10倍索
赔，超市方面并未给出解决方
案。无奈之下，张先生向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投诉。

超市称添加何首乌属
促销员个人行为

针对张先生反映的情况，超
市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调查，促
销员在顾客购买的食品谷物粉
中添加何首乌，属于厂家促销员
个人行为，在购物前，向顾客提

出添加何首乌成分。
上述负责人强调，超市与厂

家签订合同时，合同中约定内容
只有磨粉，没有添加何首乌成分
项目，厂家促销员私自操作已经
严重违反合同约定。超市方面
将与厂家进行协商，如果发现厂
家促销员存在违规行为，将根据
合同约定对厂家进行清场，对于
消费者提出的赔偿要求，需要与
厂家方面沟通。

律师说法

食品中如非法添加药材
消费者可要求10倍赔偿。

从食药监部门了解到，何首

乌属于中药材成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
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
药品，但是可以添加药食同源目
录中的物质，不过何首乌并不在
药食同源目录名单中，食品如果
添加中药材何首乌，涉事经营者
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
定。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继新表示，如果消费者在超市
购买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消
费者可以向实际经营者提出10
倍赔偿。

（新华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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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权动态

谷物粉内非法添加何首乌 消费者索赔

去年5月29日，湖南省张
家界工商局武陵源分局接到曹
女士投诉，称前年6月份她在电
视中看到江苏某公司宣传其生
产的保健品具有降压、安神等
功效，于是曹女士购买了5000
元的保健品，并在该公司健康
顾问的游说下，将40000元预付
款汇至该公司账户。经过近一
年的服用，曹女士的病情并没
有得到控制。

去年3月，曹女士要求商家
退还剩余的20450元余款。经
过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和南京市工商局的共同协作，
最终曹女士的20450元余款予
以追回。该公司虚假宣传的违
法行为由南京市工商局调查处
理。


